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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辦理諮商取得原住民族
同意參與指引 

○年○月訂定 

一、 為促進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辦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以下簡稱諮商同意程序），特訂定本指引。 

二、 本指引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以下簡稱諮商同意

辦法）及其他法令辦理。 

三、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依諮商同意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所

提出同意事項之計畫、措施，以及當地原住民族利益分享

及共同參與或管理等具體內容，建議應使關係部落充分理

解，以作為後續行使同意權之基礎。其利益分享機制，得

參考附表之內容。 

四、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應充分說明前點所定事項，並提供

相關資料，以利關係部落瞭解，作為參與諮商之依據。說

明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基本資料。 

(二) 預定探勘或開發之土地範圍。 

(三) 鑽井規劃。 

(四) 預估取水量。 

(五) 初步評估電廠裝置容量。 

(六) 預定發電年限。 

(七) 施工影響及相關減緩措施。 

(八) 利益分享機制。 

(九) 各主管機關核定之相關文件或申請流程進度說明等。 

五、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應依關係部落之請求，邀請利害關



2 

 

係人、專家學者或相關公益團體協助說明，或提供族語口

譯人員，便於與關係部落充分說明及溝通。 

六、 對於部落會議就原住民族同意事務議決通過之事項，是否

明定有效期限，由關係部落與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雙方

視需要合意決定，可於部落會議議決後，將有效期限納入

會議紀錄。 

前項議定之有效期限屆至前，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如有

持續進行地熱能探勘或開發之需求，應依諮商同意辦法重

新辦理諮商同意程序。 

七、 為確保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履行部落會議就原住民族同

意事務議決通過之事項，依諮商同意辦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處理：  

(一)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發地熱能探勘或開發許可時，應

將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

機制，列為附款。如未依許可內容進行探勘或開發，

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發之許可。 

(二) 關係部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應將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內容納入

行政契約。 

(三)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承諾事項如發生爭議且未能

解決時，關係部落得請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轉

請有關機關協處。 

八、 諮商同意程序示意圖，如附圖所示。



3 

 

附表 常見利益分享項目及細目，舉例如下： 

 

項目 細目 

就業機會 員額數、薪水、工作福利、上下班時間等。 

 

回饋措施 
贊助活動費用、愛心車輛服務、獎助學金、敬老禮金、

喪葬補助、結婚及生育補助、急難救助金等。 

環境維護 使用道路養護、定時灑水頻率及範圍等。 

其他 由雙方討論合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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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認定困難時由
原民會協助認定 

附圖、地熱能案場辦理諮商同意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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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公所、直轄縣市
政府原住民族專責單位） 

 

召開議決同意事項之部落會議 

 

 

辦理地熱能探勘或開發許可溝通

說明，並於許可申請文件檢附相

關說明紀錄 

免經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向公所提
請確認是否適用原住民族基本法
§21 規定 

公所認定關係部落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另將
相關文件副本抄送經濟部 

是，適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15-5 

個案審認範圍是否位於「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
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否 

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檢具相關文
件向公所申請召集「同意事項」部
落會議 

部落會議主席應於收受公所通知後 2 個月內召開 

(逾 2 個月未召集，地熱能探勘人或開發人得申請由公所代行召開) 

將載明同意事項之書面通知關係部落，

並將部落名稱公告 30 日 

部 落 會 議 主  

席 於 會議召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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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及開發業者 

地 熱 能 探 勘 人 或

開 發 人 蒐 集意見

（ 公 聽 會 、說明

會），並 於 會 議 召

集前 20 日，將意

見送公所備查 

函請公所通知關係部落 

續辦申請地熱能探勘或開發許可核定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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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複印等 

重新辦理

諮商 


